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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鑒於 105年 7月 19日及 106年 2月 13日國內發生重大遊覽車事故，社會各界包括

立法院、監察院及民眾關注我國遊覽車安全管理課題，交通部也即從駕駛人管理、車輛

審驗及檢驗、運輸業從業素質優化及觀光旅遊行程檢討等層面擬具多項立即性、短、中

長期策進作為，廣徵相關機關、專家學者及業界公會之建議，期能結合各界力量共同提

昇我國遊覽車安全品質，保障民眾行的安全。 

國際上針對一定車齡大客車辦理延壽或加強檢驗管理作為，中國大陸及澳洲昆士蘭

省大客車使用年限為 15年，香港旅遊巴士則為使用屆滿 13年定有可適性檢驗合格證書

制度(Certificate of Fitness, COF)之規定，為實際考察前揭 COF之作業管理方式及大客車

車身打造情形，以供國內持續推動研擬法規差異性及達一定年限車齡大客車強化管理機

制，故安排本次香港考察行程以進一步瞭解及釐清 COF 制度內涵，俾提供未來政策擬

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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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察緣起 

鑒於 105年 7月 19日及 106年 2月 13日國內發生重大遊覽車事故，社會各界

包括立法院、監察院及民眾關注我國遊覽車安全管理課題，交通部也即從駕駛人管

理、車輛審驗及檢驗、運輸業從業素質優化及觀光旅遊行程檢討等層面擬具多項立

即性、短、中長期策進作為，廣徵相關機關、專家學者及業界公會之建議，期能結

合各界力量共同提昇我國遊覽車安全品質，保障民眾行的安全。 

本次 106年 2月 13日國道五號蝶戀花旅行社友力通運有限公司所屬遊覽車翻

覆事件，經檢調單位偵查結果係為車輛未減速導致左側車身抬升傾斜以致翻覆，其

肇事主因雖為人為駕駛速度過快，然事故發生卻也突顯不同法規時期車輛管理之措

施，實務上如何藉由行政監理作為強化車齡較長之大客車安全性，並檢討研修法規

加以律定，將使用中大客車發生事故之傷亡程度及風險降至最低。 

經公路總局及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蒐集國際上針對一定車齡大客車辦

理延壽或加強檢驗管理作為，中國大陸及澳洲昆士蘭省大客車使用年限為 15 年，

香港旅遊巴士則為使用屆滿 13 年定有可適性檢驗合格證書制度(Certificate of 

Fitness, COF)之規定，為實際考察前揭 COF之作業管理方式及大客車車身打造情形，

以供國內持續推動研擬法規差異性及達一定年限車齡大客車強化管理機制，故安排

本次香港考察行程以進一步瞭解及釐清 COF 制度內涵，俾提供未來政策擬訂之參

考。 

二、我國遊覽車現況情形分析 

我國自 87年導入車輛安全審驗制度，係調和聯合國 UN/ECE車輛安全法規導

入實施，隨著國際車輛安全法規發展演進及導入國內實施時間不同，延伸不同時期

大客車法規符合性差異及管理課題，不同時期大客車車齡分布及對應法規要求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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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不同法規時期車輛數分布 

為針對不同法規時期大客車差異性研擬可行管理措施，茲就大客車車身傾斜穩

定度及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與環保排放標準期數相互對應，可分類如下： 

(一)國內環保一、二期排放標準車輛(88年 6月 30日前出廠)：對應國內大客車安全

檢測法規係屬未有通過大客車車身傾斜穩定度與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之車輛，

符合該期遊覽車大客車數量約為 543輛(含 120輛停駛)。 

(二)環保三期排放標準車輛(88年 7月 1日至 95年 9月 30日出廠)：對應國內大客

車安全檢測法規係屬已有實施大客車車身傾斜穩定度，但未實施大客車車身結

構強度法規之車輛，符合該期遊覽車大客車數量約為 3,964輛(含 382輛停駛)。 

(三)針對環保排放標準一、二期之大型柴油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鼓勵辦理淘汰

報廢，於 106年 8月 16日公告「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業將符合排

放標準一、二期之遊覽車列入補助對象，提供經濟誘因鼓勵民眾加速汰除 88年

6 月 30 日以前出廠之車輛，補助金額依車重及補助期間不同，自 3 萬元至 40

萬元不等。針對符合環保三期排放標準之大客車，公路總局刻正研擬車齡達 15

年之相關延壽作為，輔以強化公路監理作為加強管理。 



6 

三、香港車輛檢驗規定 

香港車輛檢驗作為經事先蒐集資料主要可分為 4個階段，係由曾受訓練的汽車

檢驗員或驗車主任進行檢驗，整理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驗明車輛是否符合登記資料，並檢驗汽車的廢氣、車輪、車胎及車

身各部份，包括所有坐位及內部裝置、車窗、鏡、水撥、內部控制系統、響號、

速度錶及滅火器等。 

(二)第二階段：檢查底盤支架、車身底部狀況、電線、漏油程度、油箱和油管，包

括截斷燃料裝置、廢氣系統、傳動系統、前部及後部的懸掛系統、轉向系統及

制動系統。 

(三)第三階段：檢查所有必須配備的車燈，包括大燈、指揮燈、折射鏡及煞車燈。 

(四)第四階段：檢查腳制動及停放制動器。 

車輛如經檢驗合格，核發車輛宜於道路上使用證明書或報告，型式將視車輛種

類而定。車輛如檢驗不合格，其車主將收到修理通知令，詳列車輛檢驗時發現的問

題項目。車主必須將車輛檢驗不合格項目修復後重新送檢驗。重新檢驗時車輛須再

經過上述 4個階段的檢驗程序、確保所有不合格項目均已修復。重驗車輛費用與第

1次驗車時收費相同，其中部分項目無須再繳納重驗費用；如車輛的不合格項目均

屬於「免費重驗」項目，則車主無須再繳納驗車費用，但只可免費排期重驗 1次。

另車主事前須至適當的車輛檢驗中心預約重新檢驗之時間。 

四、香港大客車可適性檢驗證明 COF制度 

針對本次欲參訪之大客車可適性檢驗證明 COF 制度，包括其適用對象、檢驗

內容、證書核發等程序，經瞭解後重點內容如下： 

(一)適用對象： 

現行香港所有非專營巴士及私家巴士均須由巴士車身底盤製造年份起第 13 年

後開始，每 3年須接受一次機動車輛可適性檢驗合格證書檢驗(C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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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驗程序： 

可適性檢驗合格證書檢驗 COF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檢驗為全面的機械/

車身檢驗，接受檢驗車輛的狀況規定如下： 

1.已完成所有機械及車身維修工作。 

2.所有制動系統已大修完畢。檢驗時須提交維修記錄、更換零件單據等文件。 

3.車身(尤其是結構部分)不可漆上新的油漆或施加填料。 

4.頂板、車廂內的旁板和乘客座位必須拆除。 

5.地台如遮蓋任何車架結構，亦須拆除。 

6.如屬雙層巴士，則高度至上層窗沿的車身旁板必須拆除(車廂內的旁板則無須

拆除)。巴士下層的頂板亦須拆除。 

(三)第一階段檢驗及格後，車主會收到一次免費第二階段檢驗通知書。進行第二階

段檢驗時，巴士的頂板、座位、旁板、地台等必須重新裝妥，並漆上所需油漆。

送檢驗之車輛如不符合上述規定，車輛檢驗中心可拒絕檢驗。 

(四)巴士通過兩個階段的檢驗後，將獲得香港運輸署核發「機動車輛全面檢驗及格

證書」(COF)。如車輛在機動車輛全面檢驗合格證書(COF)到期時，車齡未超過

14年，則該機動車輛全面檢驗合格證書有效期是 4年，否則，有效期為 3年。 

(五)在兩次機動車輛全面檢驗及格證書(COF)檢驗之間的年份，有關車輛仍須每年接

受「檢驗汽車機械及格證書」(COR)檢驗。 

五、本次香港大客車 COF管理制度交流議題 

經由上述回顧香港大客車檢驗規定及大客車可適性檢驗證明 COF 制度，整理

本次赴香港考察針對 COF 管理制度之細節及釐清事項整理如下，以利與香港方面

交流討論： 

(一)大客車可適性檢驗合格證書 COF應向何單位申請、流程為何、應備文件為何、

由誰施工、實際簽署文件及最後由誰確認？(可否提供實際文件資料) 

(二)進行大客車可適性檢驗合格證書 COF是否確實須將車身全部拆解，然後檢查骨

架？是否每 3年均須拆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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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身骨架實務上如何檢查？用目視判斷或有檢查儀器? 

(四)車身骨架檢查完成後如何復原？ 

(五)車輛底盤如何確認或檢查可繼續使用？ 

(六)進行大客車可適性檢驗合格證書 COF費用為何？ 

(七)香港地區每年有多少大客車進行可適性檢驗合格證書 COF？ 

(八)COF規定之二階段檢驗，第一階段為拆除規定之部件後進行檢驗；第二階段為

原拆除之部件須安裝妥當。請問安裝後之狀態是否必須與原來相同(舉例座椅之

數量、內裝板件等)？ 

(九)機動車輛全面檢驗及格證書(COF)是否僅適用接受檢驗之車輛，如果屬於相同車

型規格車輛是否可使用該 COF證書？ 

(十)第一階段檢驗如有不合格情形發生時，可於修復後申請重驗，申請重驗有無時

間與次數之限制？ 

(十一)進行第一階段檢驗時，車主必須在檢驗前將規定之部件拆除完成後再至驗車

中心？或可於驗車中心進行拆除工作？檢驗完成且安裝妥當後，是否須將車

輛再次送至驗車中心檢驗？ 

(十二)第一與第二階段檢驗之時間分別約需要多久？檢驗一輛車需要多少人力進

行？ 

(十三)COF規定之車齡是否以底盤車之製造年份計算？如果是在香港嵌裝車身的巴

士，是否可以用車身之製造年份計算？ 

(十四)COF第一階段檢驗針對機械系統及車身必須修理妥善，這部分是否需要出具

修理紀錄證明文件，或者只要可以通過檢驗即可。第一階段檢驗針對制動系

統規定必須大修且應提供修理紀錄及更換零件收據，是否有規定至少應更換

之零件項目？ 

(十五)申請 COF檢驗車主必須將車輛送交驗車中心進行，對於雙層巴士可於營辦商

的車廠內接受第一階段檢驗，其用意為何？車廠人員自己檢驗或須由驗車中

心派人至車廠檢驗？香港政府對於接受 COF 檢驗之車輛是否會給予費用補

助或其他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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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察行程安排 

(一)行前準備 

為利完成考察工作及請求拜訪公司給予協助，考察人員於行前由財團

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聯繫相關考察行程，同時將預定考察之課題先行傳送

拜訪單位，俾利其事前準備提升效率，並能於極短拜訪期間蒐集到最多之資

訊。 

(二 )考察行程表  

七、考察過程 

(一)香港合眾汽車有限公司介紹 

日期 行程及工作紀要 參訪行程內容摘述 

106/9/10 

（星期日） 

桃園機場出發至香港赤鱲角機

場 
去程 

106/9/11 

（星期一） 

參訪合眾汽車有限公司 

參訪合眾汽車有限公司合作之

車體打造廠 

1.合眾汽車有限公司針對 COF 制度簡

報。 

2.COF制度議題研討。 

3.合眾汽車有限公司維修工廠現場參

觀。 

4.合眾汽車有限公司合作車體打造廠

現場參觀。 

106/9/12 

（星期二） 

參觀香港土瓜灣驗車中心 

參觀香港九龍灣驗車中心 

1.參觀香港土瓜灣驗車中心驗車作業

模式。 

2.參觀香港九龍灣驗車中心驗車作業

模式及委外代檢驗車中心作業模式。 

106/9/13 

（星期三） 
香港赤鱲角機場返回桃園機場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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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眾汽車有限公司在一九六二年成為大昌行集團屬下首間汽車公司，揭開

汽車貿易業務的第一頁。 

合眾汽車獲日本五十鈴自動車株式會社委任為香港及澳門總代理。五十鈴

貨車穩佔香港貨車市場的領導地位超過三十年，市場佔有率約佔百分之五十。

合眾汽車現有兩間陳列室及超過四十名營業員，是全港最大的商用車銷售隊

伍。 

採用五十鈴大型車隊的客戶眾多，當中有香港特區政府、中華電力、香港

電燈、冠忠巴士、新大嶼山巴士、友盟建築材料、榮利(港深)運輸、中旅集團、

美心食品、嘉頓、聯邦快遞、香港飛機工程、香港迪士尼樂園等。 

 

(二)拜訪摘要： 

本次交流會議先由香港合眾汽車有限公司進行說明在香港COF制度演進與現

況，並針對與會人員所提問之問題進行回覆說明。此外，本次香港合眾汽車有

限公司安排實地參觀其維修工廠，讓參訪者了解香港車輛維修保養實際狀況，

另也安排與該公司合作車體打造廠參觀，以進一步了解車體打造廠在大客車生

產流程如何因應香港COF制度作為與提供服務。期間雙方亦對於大客車管理所

面臨之相關問題以及對應辦法進行廣泛交流。 

 

 

 

 

 

 

 

 

圖2：拜訪香港合眾汽車有限公司研討交流會議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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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拜訪香港合眾汽車有限公司與會人員合照 

圖4：拜訪香港合眾汽車有限公司合作車體打造廠人員合照 

(三)土瓜灣與九龍灣驗車中心 

土瓜灣與九龍灣驗車中心均屬香港運輸署轄管之官方驗車中心，另九龍灣驗車

中心對面另有香港運輸署委外驗車中心，其中土瓜灣驗車中心是大客車COF檢

驗與一般檢驗指定場所，所有大客車(雙層巴士除外)進行COF檢驗與一般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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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需至該驗車中心辦理；另外九龍灣驗車中心則負責中型客車、小型車與16噸

以上大貨車進行驗車。 

(四)拜訪摘要： 

土瓜灣驗車中心係大客車COF檢驗，惟其檢驗腹地不大，所以檢驗儀器設備係

採併排方式，及車輛通過該項目儀器檢測後，須將開出來，繞一圈進入下一個

檢驗儀器設備，另外該驗車中心除大客車檢驗外，另有中、小型客車與機車檢

驗。至於九龍灣驗車中心則其形態與國內檢驗車道線相似，其檢驗儀器均在同

一檢驗車道上，車輛依序通過車道上檢驗儀器完成檢驗作業程序。 

 

圖5:土瓜灣驗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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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土瓜灣驗車中心 

 

圖7：九龍灣驗車中心 

八、參訪及研討紀錄摘要 

(一)現行香港所有非專營巴士和私家巴士均須由巴士車身底盤製造年份起計算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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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第13年開始前完成第一次COF檢驗，並在之後每3年接受一次COF檢驗。 

圖8：COF實施周期時間 

(二)香港大客車可適性檢驗合格證書 COF由車主向香港運輸署提出申請，申請者在

申請進行 COF 檢驗時需要出示車輛登記文件(牌簿)、車主致香港運輸署申請進

行 COF的信函(內容說明申請車輛已達進行 COF檢驗之規定車齡年份而需要進

行 COF 檢驗測試)，香港運輸署收件後，將排定時間與人員，申請者依指定時

間至土瓜灣驗車中心進行 COF檢驗，完成並通過兩個階段的測試後，運輸署將

發予申請者針對該接受檢驗之車輛的 COF證書作為該車輛的續牌申請之用，申

請者必須於取得 COF 證書起計 4 個月內完成續牌程序，否則將需要重新進行

COF檢驗。 

(三)第一次進行 COF檢驗的巴士(開篷巴士除外)，拆去車輪拱門上的乘客座位及地

台板(如遮蔽車架結構)，以展示車輪拱門(即轆拱)車架結構狀況。如檢驗時發現

有懷疑銹蝕問題的部份，驗車主任會要求將有關遮蔽該部份的蓬頂、旁板及乘

客座位拆去，供進一步檢驗。第二次及其後進行 COF檢驗的巴士，或進行 COF

檢驗的開篷巴士，拆去車內的蓬頂、旁板及乘客座位。地台板如遮蔽車架結構，

也須拆去。如屬雙層巴士，雙層巴士須把高至上層窗口底邊的車身外旁板拆去，

但毋須拆去車內旁板。另須拆去下層的車內蓬頂。 

(四)車輛拆除後車輪拱門上的乘客座位與旁板，顯露車身骨架，檢驗人員以目視方

式檢查骨架是否有裂痕或鏽蝕。 

(五)車身骨架檢查完成後由車體打造廠將拆除部分復原，再進行第2階段檢驗。 

(六)在進行 COF檢驗前車輛必須全部機械系統及車身必須修理妥善，所有制動系統

必須於近一年內大修，藉此機制確認或檢查可繼續使用。 

(七)大客車申請 COF檢驗之費用(包括兩個階段的測試及申請費用)為港幣 935元，



15 

約新臺幣 3,700元。 

(八)香港遊覽大客車約有7千多輛，實際使用約4千多輛，每年約有280輛進行COF，

約佔實際使用 7%，為該統計數據無法區分進行第 1次 COF與第 2次以後 COF

數量。 

(九)COF規定之二階段檢驗，第一階段為拆除規定之部件後進行檢驗；第二階段為

原拆除之部件須安裝妥當。安裝後之狀態必須與原拆除前相同。 

(十)機動車輛全面檢驗及格證書(COF)僅適用接受檢驗之車輛，如果屬於其他相同車

型規格車輛不可使用該 COF 證書進行續牌，必須每輛大客車接受 COF 檢驗合

格並取得其證書進行續牌。 

(十一)如車輛未能通過檢驗，申請者需於 14天內完成整修，然後將巴士送往驗車中

心進行重驗。重驗次數及時間無特定限制，以往經驗為重驗間隔大部份為 14

天內完成整修然後進行重驗。 

(十二)進行第一階段檢驗時，車主必須在檢驗前將規定之部件拆除完成後再至驗車

中心，否則將不予進行檢驗，驗車中心不設工位或設備予申請者進行拆除及

維修工作。第一階段驗完成且拆除安裝妥當後，須將車輛再次送至驗車中心

進行第二次檢驗。 

(十三)第一與第二階段檢驗之時間並無限制規定，車輛在完成第一階段的檢驗及格

後會收到第二階段檢驗通知書，才可安排進行第二階段檢驗。至於檢驗一輛

車需要多少人力進行按以往經驗運輸署會安排 1人進行檢驗一台車輛，視符

檢驗項目而定。 

(十四)COF規定之大客車車齡會以大客車出廠的年份起計算。而在本地裝嵌/組裝的

大客車，如能提供該大客車的車身製造商的聲明，以作確實該大客車的製造

年份，否則會以大客車底盤的製造年份計。 

(十五)COF第一階段檢驗針對機械系統及車身必須修理妥善，這部分並無規定須出

具修理紀錄證明文件，只要可以通過檢驗即可。另第一階段檢驗針對制動系

統規定必須大修且應提供修理紀錄及更換零件收據，亦無特別規定至少應更

換之零件項目。 

(十六)雙層巴士可於營辦商的車廠內接受第一階段檢驗係因受限土瓜灣驗車中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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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設備限制，不適宜在該驗車中心進行檢驗，所以香港運輸署雙層巴士可

於營辦商的車廠內接受第一階段檢驗，惟檢驗人員仍須由驗車中心派人至車

廠檢驗。至於香港政府對於接受 COF檢驗之車輛並無給予費用補助或其他優

惠措施。 

九、香港 COF檢驗重點相片說明 

(一)香港COF檢驗制度內提及車輪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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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驗人員掀開車輪拱門外板即可檢查車輪附近底盤結構狀況。  

 

(三)檢驗人員以目視方式檢查車輪附近底盤結構是否有裂痕或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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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拆去後車輪拱門上的左右三排乘客座位、內裝及地板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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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驗人員以目視方式檢查，顯露車身骨架是否有裂痕或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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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心得及建議 

(一)經探詢香港方面檢驗人員實務作業，第一次進行 COF的巴士，不強制拆去車輪

拱門上的乘客座位、旁板及地板，只要掀開車輪拱門外板檢查車輛底盤結構狀

況；第二次及其後進行 COF的巴士，則需拆去車內的蓬頂、旁板及乘客座位進

行檢查。 

(二)香港大客車車體組裝，為因應 COF檢驗制度，已發展出車輪拱門外板採用絞鏈

可掀式，只有掀開車輪拱門外板即可一目了然檢查底盤狀況，惟國內遊覽大客

車因外版係整片組裝，且底盤為防水另外塗裝防水材料，以致不易查看底盤狀

況，若欲將其拆除，則形同整個車體拆除，因此國內如想引入該套制度須再參

酌國內遊覽大客車組裝狀況予以修正。 

(三)在香港巴士曾重裝車身，而重裝的車身不超過 12年，則巴士毋須接受 COF第

一階段檢驗，但車主仍要為所有制動系統必須於近一年內大修，並提供維修記

錄、更換零件收據為證。因國內10年以上遊覽大客車皆未有符合車身結構強度，

若要求該等遊覽車參照香港車體重新打造模式，要求達一定年限遊覽大客車，

其底盤必須於近一年內大修，並提供維修紀錄、更換零件收據為證；其車體依

最新審驗法規重新打造，也係國內制度研議之另一思考方向。 

(四)香港大客車並無使用車齡限制，但其 COF制度使已達一定年限車輛使用成本提

高，影響車主繼續使用意願，藉此淘汰老舊車輛，故香港大客車車齡並無大量

超過 16年情況，該精神可作為國內遊覽大客車退場之參考。 

(五)國內大客車檢驗與香港檢驗差異屬底盤檢查部分，香港驗車查有底盤零件鬆動、

劣化、損傷、磨耗、龜裂、變形、漏油及機能不良等，均判定車輛檢驗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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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目前雖未有該檢查項目，但在大客車召回臨時檢驗時，可增加該檢驗項目，

以區別定期檢驗與臨時檢驗不同，避免遭質疑臨時檢驗流於形式。 

(六)為長遠確保適時更換柴油商業車輛和持續改善空氣品質，香港政府環保署已規

定 2014年 2月 1日以後新登記的柴油商業車輛設定 15年的退役期限。國內近

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06年 8月 16日頒訂「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

淘汰符合環保一、二期老舊大型柴油車，惟該辦法屬短期措施，建議國內環保

機關可比照香港，訂出老舊大型柴油車長期退場年限，以避免高齡且高污染車

輛繼續使用，製造國內空污問題。 

 


